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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0），因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5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出具了专项说

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对观典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初步审核，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尚未获得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涉及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已消除，

如后续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预计将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非无保留意见。若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公司股票将

会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由于公司 2025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因此本次预计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仍存在扣除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且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而触及财务类退市标准



的风险。

若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 12.4.10 及 12.4.14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

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

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因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利

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根据《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市规则》第 12.4.10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2.4.2 条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出现下列情形的，公司可以在年度报

告披露后 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披露：

（一）第 12.4.2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

（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

者未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

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规定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除外；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

（五）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

若公司不符合本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2 号——退市风险公

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并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 10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



提示公告。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三、其他事项

1、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核，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尚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证明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涉及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已消除，如后续仍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预计将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无保

留意见。若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公司股票将会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2、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根据《上市规则》第

12.9.1 条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1 月 4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截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公司无商业实质保理事项仍有共计 9,694.72

万元被划扣未归还，实控人确认上述划扣情形构成其本人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触及《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述之情形，即“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

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控人已累计偿还非经营性占用款项本

金 9,694.72 万元、利息 251.18 万元，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项本息已全部

归还。



4、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5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实控人的立案调查已结束。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

12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根据《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

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

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12.2.2 条第一款

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

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7 月 8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5、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2025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25 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21,308.56 万元，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391.31 万元，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631.79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亏损扩大；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2,367.34 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2,367.34 万元，预计 2025 年末净资产为 62,489.86 万元。以上快报数据仅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

由于公司 2025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因此本次预计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仍存在扣除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且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而触及财务类退市标准

的风险。除此以外，若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 12.4.10 及 12.4.14 条规定的情

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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